钦州市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协议书

编号：

甲方：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联系电话：

住址：

根据《钦州市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实施办法》（        ）要求，为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经双方协商签定本协议。

第一条 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一、甲方负责承办乙方住房公积金缴存、提取和使用等业务。

二、甲方为乙方办理住房公积金开户登记手续，并为乙方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明细账户，统一管理乙方的公积金个人账户,如甲方变更住房公积金汇缴账户应及时通知乙方。

三、甲方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对乙方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计算利息，每年6月30日结算一次，利息自动转入本金。

四、乙方符合本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定的，甲方按规定为乙方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审批手续。

五、乙方符合本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，甲方按规定为乙方提供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。

第二条 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一、乙方同意并根据             号文件的规定，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，按甲方要求提供办理开户登记和账户设立手续所需资料。

二、乙方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乙方自行申报的实际收入乘以缴存比例。经双方协商，确定乙方缴存时间自    年   月起。

三、乙方汇缴住房公积金时，采用银行划扣方式按月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1、乙方需在         银行开设个人银行账户，并与银行签订《个人划款授权书》，授权银行在指定日期从乙方个人银行账户中（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，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，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划扣款项至甲方账户（开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，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

2、乙方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、缴存状态等信息发生变化时，乙方应主动到银行办理个人授权扣款变更业务，如因乙方不及时办理变更业务而引起的法律纠纷，与甲方无关。

四、乙方应按月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缴存时间为每月20日（含）前。

五、乙方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，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调整，申请时间为每年7月份。

六、乙方符合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所规定的提取条件时，可以向甲方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。

七、乙方符合钦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所规定的贷款条件时，可向甲方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。

第三条  本协议一式两份,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，自签定之日起生效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四条 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法人或代表：

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说明：协议编号统一为13位数字，由管理部所属县区首字母大写、办理日期、编号组成。例如灵山管理部2018年3月6日签订的第1份协议，协议编号为LS2018030600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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